
学字〔2020〕81号
                                       
北京建筑大学
关于做好2021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发放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做落实《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京人社毕发〔2018〕44号）通知要求，做好2021届求职创业补贴的发放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发放对象

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的发放对象范围为2021年应届统招统分毕业生（即取得毕业证书年度的1月1日至12月31日，下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有求职或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

（一）所在家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所在家庭为国家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北京户籍高校毕业生所在家庭为低收入农户的）；
（三）所在贫困家庭中父母一方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
（四）本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
（五）本人在毕业学年内（即2020-2021学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
（六）本人持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的。
凡符合以上任一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即可申请；同时符合一项条件以上的，只选择一项申报，不重复发放补贴。如曾申领过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含原求职补贴）的高校毕业生，不再发放补贴。
申请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的高校毕业生，应提供以本人姓名在中国工商银行各地所属网点开立的借记卡(卡号须19位,非信用卡)，并确保截至补贴发放之日账户有效。

二、补贴标准

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标准暂定为1000元/人。

三、申请和发放程序

（一）申请

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坚持自愿申请、公开公正的原则，申请人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1.《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个人申请表》（附件1）。

2.以下证明材料之一：

（1）补助类型为低保的，需申请人提供所在家庭在毕业年度内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有关证明彩色照片或扫描件（即低保证需有2021年年审公章）。
如低保证没有2021年年审公章或没有低保证的，需由当地民政部门出具加盖公章的低保证明，说明毕业生本人所在家庭为2021年度低保家庭。北京户籍毕业生低保证若无年检盖章，可以提供二维码扫描后的网络低保信息截图。
（2）补助类型为残疾的，需申请人提供本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彩色照片或扫描件；

（3）补助类型为助学的，需申请人提供本人在2020-2021年度内与学校签订的国家助学贷款协议或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回执彩色照片或扫描件。
（4）补贴类型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低收入农户），应提供扶贫手册或低收入农户登记卡的彩色照片或扫描件。

（5）补贴类型为贫困残疾人家庭，应上传扶贫手册或低收入农户登记卡，以及父母一方的残疾证彩色照片或扫描件。

（6）补贴类型为特困人员，应提供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彩色照片或扫描。

如低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低收入农户）享受对象非毕业生本人，且证件家庭成员名单内无毕业生姓名的，需上传关系材料（户口本、出生证或学生登记表等）。

3.申请人身份证件正面彩色照片或扫描件。

4.银行卡彩色照片或扫描件。

5.承诺书原件（附件2）。
以上材料若无法提供有效申报类别证件，需原户籍申请当地主管部门开具“情况说明”，并加盖主管部门印章。特别提醒：需提供经办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二）初审

学校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三）公示

初审通过后，拟申请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高校毕业生的名单要在校园内公示，公示期为7天。其中，残疾高校毕业生申请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不需要公示。

（四）审核

公示期结束后，学校将公示无异议的申请补贴人员名单汇总报送至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五）发放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北京市财政局提交用款申请及审核通过的补贴发放人员信息（含纸质和电子版人员信息明细表），北京市财政局依据政策规定安排资金并办理资金支付，同时将加密的补贴发放人员信息﹝含姓名、银行账号（卡号）、金额﹞传送代理银行，代理银行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高校毕业生的个人账户。

如因补贴发放人员信息采集有误而导致补贴资金不能按时拨付到位，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更正信息，并将更正后的补贴发放人员信息报送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财政局通知代理银行进行二次发放。

为保障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到位，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实现财政直接支付的，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北京市财政局研究解决。

四、时间要求及发放方式

符合申请条件，有意向申请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的同学，在2020年9月25日前提交材料至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大兴校区行政楼128办公室,个人申请表及承诺书需携带纸质版,其他各类材料需持U盘拷贝）。

附件：1.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个人申请表

      2. 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个人承诺书

                                  学生工作部（处）
2020年8月28日  
附件1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个人申请表
补贴类别：□低保  □残疾  □助学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贫困残疾家庭  □特困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学院
	
	专业
	
	手机号
	

	学历
	
	培养方式
	
	毕业年度
	

	是否曾获得过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是           □否

	生源地
	省        市        县（区）

	证件发放机构
	
	证件号
	

	个人账户开户行全称
（具体到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银行卡号
（必须为本人开户）
	

	公示
情况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高校
审核
意见
	

	备注
	


附件2
承 诺 书
本人自愿申请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对所上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确保以本人姓名在中国工商银行所属网点开户的银行账号（卡号）截至补贴发放之日有效。否则造成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不能正常发放的问题，责任由本人负担。
                           
身份证号：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7

